关于申报困难补助的通知

各分工会：
根据我院工会2013年度工作安排，为体现华夏大家庭的温暖，关心帮扶和慰问困难职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：我院正式员工。

二、申报程序：1、个人认真如实填写《困难职工审批表》（见附件）；2、所在单位分工会主席签字、单位盖章，并于2013年12月18日上午11：00前交至党群工作部（1205）；3、院工会审批通过，最终确定为补助对象。

附件：《困难职工审批表》

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工会委员会
二O一三年十二月九日

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困难职工审批表

分工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政治面貌
	
	籍贯
	
	联系电话
	

	家庭年收入
	
	学   历
	

	个 人 情 况 说 明
	

	分工会意见
	

	院工会意见
	


注：后附职工个人申请。

